附件1：
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报名意向书
	报名主体
	□单体报名
姓名/企业名称（全称）:

	
	□联合体报名
联合体名称:
牵头人名称: 
其他成员名称:

	财务状况
	截至      年    月    日，本单位资产总额为        元，净资产为       元。

	意向投资人通讯方式及送达地址确认
（联系人应为有权代表意向投资人的授权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地址：                                                     

	投资意向
	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了解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开预招募投资人的公告内容，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求的意向投资人报名条件。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本单位自愿参与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的预招募报名。

	退款账户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户：                                      


 意向投资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的预招募，我方承诺：
一、我方符合贵方发布的投资人预招募公告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下述各项预招募条件：
（一）我方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并有效存续；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我方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经营异常行为，不存在被限制高消费或被强制执行情况。
（三）我方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本次重整投资，且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存款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四）我方如由两个或多个意向投资人联合参与，我方保证其中至少有一个意向投资人应符合全部资格条件。
（五）我方承诺，如未来正式成为重整投资人，投资方案中将包含绿色经营方案及支付在重整程序中可能存在的涉及延续债务人重要资质的必要整改资金。
二、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我方自愿参与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的公开预招幕，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保密承诺函
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的预招募。鉴于我方在参与过程中可能接触或使用中环信（南京）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承诺对参与投资人预招募过程中取得（接触、获取及/或知悉）的贵方任何未公开的资料、信息、记录、文件、有关意见、研究报告，以及进行的谈判磋商、文件签署等任何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二、我方不会将任何保密信息用于参与投资人预招募（含尽职调查）之外的任何目的。未经贵方许可，我方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三、我方工作人员及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会遵守本函的规定。
若违反上述承诺,我方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盖章）：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